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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4 年 9 月 2日 

 

縣長圈選校長明確違法  

全教總要求依法行政，停止官官相護 

 

    針對國教署署長吳清山有關「縣長圈選校長」符合現行國民教育法規定的說法，全

教總理事長張旭政指出，吳署長的說法除有曲解法制之虞，也不同於 2005 年發表的

文章理念(附件 1)，並要求國教署確實依法行政，停止官官相護。 

    全教總認為「縣長圈選校長」違反法治，主要有以下理由：  

    一、縣長圈選校長將重蹈「地方官長干預」覆轍：為推動校園民主化，國民教育法於 88

年 2 月 3 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第 9 條有關校長遴選之規定，其修法目的係「為排除校長之任

用受到地方官長干預之可能性，爰將第二項修正為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組織遴用委員會遴用」（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6 期院會紀錄第 245 頁），雖遴

選委員會之組織辦法授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然而，如縣市政府將校長遴選辦法規定「遴

選二至三人……報請縣長擇聘（選聘）」之，不啻又重燃 88 年修法前「地方官長干預」之疑慮，

係與國民教育法之立法目的不合而牴觸國民教育法。 

    二、縣長圈選校長逾越法律授權：國民教育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縣（市）立國民中、小

學校長，由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或連任任期

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聘任」之。該條文並無行政機關首長

得「擇聘」或「選聘」之授權，金門、苗栗二縣之規定與國民教育法規定之文義明顯不符。且

金門縣、苗栗縣政府將授權之法規訂為縣長得「擇聘」或「圈選聘任」，係增加國民教育法所

無之規定，並逾越該法律授權之範圍，尚有違憲之虞。 

    三、自治條例牴觸法律者無效：地方制度法第 30 條規定：「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

法律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觸者，無效。」雖苗栗縣政府制定校長遴選自治條

例作為規範，若牴觸國民教育法仍為無效，當然亦無法主張依據該自治條例之規定而進行校長

遴選程序即為合法。 

    張旭政進一步指出，針對大學校長遴選改革，吳署長曾經在 2005 年發表名為「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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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採一階段制」的投書，全教總期待吳署長堅持理念，要求地方政府停止「縣長圈選校長」

的陋習，回歸國民教育法遴選精神。 

    校長遴選制度實施已經 15 年，歸納各縣市遴選作業，仍有不少缺失需要改進，全教總持

續整理會員工會意見(附件 2)，期待主管機關正視問題，並且盡快完成檢討修正。 

 

新聞聯絡人： 

全教總理事長張旭政 

全教總政策部主任羅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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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大學校長遴選採一階段制(蘋果日報 2005 年 09 月 20 日) 

     國內大學校長遴選擾攘不休，據指出教育部原先打算報請行政院，修法將現行大學校長

遴選制度由兩階段改為一階段，但卻受到壓力而維持原案。筆者認為，教育部應堅持改革，才

能徹底解決大學校長遴選的紛擾。 

    目前大學校長遴選制度，係根據民國 83 年修正公布的《大學法》而來，根據該法第六條

規定：「大學校長之產生，應由各校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國立者，由各大學報請教

育部組織遴選委員會擇聘之，其餘公立者，由各該主管政府層報教育部組織遴選委員會擇聘

之。」亦即，第一階段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二階段由教育部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惡質選風進入校園 

    這種兩階段的大學校長遴選制度，實施已經有十多年的歷史，雖然這種制度多少反應校園

民主精神，但是社會惡質化選風卻帶進校園，一旦到了選舉，請客、黑函、人身攻擊、耳語……

等，屢見不鮮，弄得校園烏煙瘴氣，對神聖的學術殿堂，實在一大諷刺！因而部分候選人禁不

起侮辱和攻擊，中途退出選舉，具有聲望的賢達人士，卻望之卻步，不願參與遴選，對於大學

亦是一大損失。其實問題不止於此，下列缺失更為人所詬病： 

    第一：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結果與教育部遴選校長委員會結果相左，往往是學校最高票富

民意支持反而落選，最早的台北市立師範學院校長遴選，到最近的國立台灣大學、國立台灣師

範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就是最好的例證，結果是校務無法推動，受害是師生。 

    第二：教育部校長遴選委員會常常有一隻看不見的黑手或者有力人士，操弄校長遴選，即

使這批遴選委員富有學術聲望亦受矇蔽，不知不覺受到左右，整個遴選過程的專業性、公正性

和客觀性，引起教育界很大的質疑。 

    第三：教育部校長遴選委員會五位委員只用每一位候選人四十分鐘的答詢時間，就決定校

長人員，而其結果卻與學校委員會所做的決定相反，難道學校對於校長候選人的長期觀察是否

比不上教育部五位委員四十分鐘的答詢嗎？ 

    第四：教育部決定校長遴聘權限過大，有違大學自治精神，而且遴選曠日廢時，有時長達

四個月還未選出校長，影響大學校務推動甚鉅。 

    兩階段大學校長遴選有這麼多的缺失，不好好改進，大學校園將不得安寧，永無寧日。因

此，對於未來大學校長遴選，應該採一階段制，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其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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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教授代表、社會公正人士、校友代表、教育部推薦代表，惟教育部推薦代表應只佔五分

一，減少教育部過度介入；此外，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應向校內外徵才，不設定高門檻，以利

校外人士參加，同時在校長遴選過程中，應禁止各校先舉行普選或由校務會議行使同意權，以

免造成遴選委員會的壓力及校園對立，當然候選人更應潔身自愛，進行君子之爭，避免惡質選

風影響選舉。  

 

吳清山╱曾燦燈 

吳清山為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前校長、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授 

曾燦燈為台南大學教育經營管理研究所教授、所長，台聯立法委員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北市民權西路 27 號 2 樓    TEL：02‐2585‐7528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5 
 

附件 2--各縣市國中小校長遴選問題彙整 

一、宜蘭縣(資料提供：宜蘭縣教師職業工會) 

1.103 年辦理校長連任及轉任作業時，遴選委員會未依遴選要點設置，女性委員 少於三分之

一，組成違反縣府所頒要點，所作決議是否有效引起爭議。 

2.作業時間短促，委員對於候聘校長無法深入了解，縣府未提供足夠之訊息，諸如平時考核資

料、校長辦學績效具體成果等，影響遴選委員判斷。 

3.遴選委員會在辦理校長連任及轉任時，未採無記名投票方式，不符民主精神， 同時未能建立

不適任校長之退場機制，以致於無法鼓勵更多優秀人才參與。 

 

二、南投縣(資料提供：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 

1.      縣府遴選委員會完全沒有遴選學校的教師代表和家長代表參與。 

2.      縣府未提供遴選委員會校長辦學績效資料，且連任校長完全不必參加校長遴選。 

3.      校長遴選是＂一個蘿蔔一個坑＂，縣府早已安排好每位調動校長的服務學校名單，再請遴

選委員會背書。 

  

三、台中市(資料提供：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校長辦學績效辦法設計及評鑑方式不夠完整，有效度及信度上的不足。 

2.對現職校長的保護過當，致使現職校長不願意承擔大校校務。 

3.候用校長供需失衡，國中候用校人數不足，幾乎人人有獎；國小缺額尚足，但有某些因素干

擾，參與遴選意願不高（期別、人情、局內壓力…）。 

 

四、金門縣(資料提供：金門縣教師職業工會) 

1.遴選辦法確定委員人數，僅書明 9-11 人，未規範各類委員名額，僅規定家長會 

代表不得少於五分之一。 

2.教師和家長代表的產生未依民主方式票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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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南市(資料提供：台南縣教育產業工會) 

1.教師代表：由市府指定，曾獲市級以上獎項或行政領導卓越，人選指派上有所偏頗。 

2.教師代表人數過少（僅一席），無法充份表示出缺學校意見。 

3.出缺學校反應的校長問題，遴選委員會處理過程不透明，例：在遴選前有教師具名檢舉某校

長，但檢舉信件送達市府教育局後，未見處理。 

 

六、屏東縣(資料提供：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1.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於本縣校長鄰選委員會有代表參與的年度為 101 年，102、103 並無代表

擔任校長鄰選委員。向縣政府詢問時，回覆答案為教育局提出委員名冊，再由縣長圈選。（屏

東縣縣立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聘任要點），這樣的説法反映出校長鄰選決定權比例還是掌握在

首長的手上。 

2.委員的產生就常聽到各界的質疑，原因不外乎為；這些代表的代表性、委員對後用校長的了

解，掌握資訊的信效度問題，舉例來說：委員在表達意見時的用語為「我聽說 」，這樣的論

述怎能讓人信服與採信。應採取可量化的數據取代道聽途説的資訊。  

3.遴選委員會在辦理校長連任及轉任時，未採無記名投票方式，不符民主精神。 

 

七、彰化縣(資料提供：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 

1.參加遴選校長未能與出缺學校溝通。 

2.遴選學校缺額與校長名額一致。 

 


